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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極限單車BMX-FREESTYLE錦標賽暨選拔賽 

競賽規程 
1. 依據：本競賽規程奉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130028098號函辦理。 

2. 宗旨： 

（1. 提倡極限單車運動風氣，促進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選手，提高運動水準。 
（2. 遴選參加「2024下半年-2025年上半年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世界盃與其

他國家盃等國際賽事」BMX Freestyle代表隊成員之參考。 

（3. 向UCI國際自由車總會申請UCI台灣區中華台北錦標賽作為台灣選手參賽保障 
3.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4.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5.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由車極限單車專項委員會、南港極限運動訓練中心、臺北市極限運動協會 

6. 比賽日期：2024年09月14日 

7. 比賽地點：南港極限運動訓練中心 

8. 報名資格： 

(1) 選拔賽： 
男子菁英組-凡中華民國之國民，民國98年(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加。

女子菁英組-凡中華民國之國民，民國98年(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參加。 

男子青年組-凡中華民國之國民，民國99年(含)以後出生者，民國106年(含)以前出生者，

均可報名參加。 

女子青年組-凡中華民國之國民，民國99年(含)以後出生者，民國106年(含)以前出生者，

均可報名參加。 

(2) 本次分組屆齡分界點：民國98年09月14日 

9. 組別年齡及分組： 
 

性質 組別 年 齡 

 

選拔賽 

男子菁英組 
15歲（含）以上，民國98年（含）以前出生者。 

女子菁英組 
15歲（含）以上，民國98年（含）以前出生者。 

 

選拔賽 
男子青年組 14歲(含)以下，7歲（含）以上，民國99年(含)以後出生者，民國 

106年(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參加。 

女子青年組 14歲(含)以下，7歲（含）以上，民國99年(含)以後出生者，民國 

106年(含)以前出生者，均可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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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賽項目： 

 

 

11. 比賽流程 

 

 

 

 

 

 

 

 

 

 

 

 

 

 

 

 

12. 報名方式： 

（1. 報名費：每人新台幣400元整。 
 

 

 

（3. 因賽會時間有限，將限定參賽人數上限，依報名順序排定，額滿大會將不接受臨時

或追加報名，如報名後未參賽，所繳報名費用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退 

還 餘款，請報名單位謹慎報名，以免影響選手權益。 

 
將於簡章核備通過後於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臺北市極限運動協會發佈 

（5. 報名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113年 08月 30 日（五）晚上23:59分止。 

（6. 依國際自由車總會（UCI）安全條例之規定，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必須自行辦理保險 

(需含醫療、意外等種類)，大會將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 

1. 大會投保旅行平安險：保額300萬/醫療30萬 

2. 大會投保公共第三人意外責任險額度如下： 

a.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 

b.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 

c.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三百萬元 

d.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 e.

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2,500 

網路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zhyLKqpSHuiK99Bt6 

 

臺北市極限運動協會 成尚哲收 

（4.報名地點：106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99巷23之25號 

 

  

選拔組 
項目 / 組別 

60sec /round 

時間 
活動內容 

17:00-18:00 選手報到 

18:00-18:10 比賽開幕 

18:10-18:30 女子青年組、女子菁英組公園決賽 

18:30-19:30 男子青年組公園決賽 

19:30-21:00 男子菁英組公園決賽、街道決賽 

21:00-21:30 頒獎 

  

 

身分者，需附上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 

https://forms.gle/zhyLKqpSHuiK99B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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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選拔比賽規則： 

（1. 採用國際總會（U.C.I）最新自由車規則及城市世界錦標賽之規則。 

（2. 賽事內容包含一階段：決賽。 

（3. 選拔賽事階段中的每位選手都有兩 Round、每一 Round 有60秒由評審計分、取各

裁判高分之平均作為排名依據。 

14. 遴選辦法： 

（1. 男子菁英組決賽前二名的選手即取得該組代表隊之代表權。 

（2. 女子菁英組決賽第一名的選手即取得該組代表隊之代表權。 

（3. 男子青年組決賽前二名的選手即取得該組代表隊之代表權。 

（4. 女子青年組決賽第一名的選手即取得該組代表隊之代表權。 

（5. 取得代表隊代表權的成員皆須負擔相關參賽費用。 

（6. 備註 
1. 女子菁英組與女子青年組由於目前國內選手為數不多，鑒於推廣與鼓勵選

手為出發點，各界目前傾向選拔一名。 並由評審與協會核定是否符合參賽

門檻與標準。 

2. 若各分組未能評選出符合資格之選手、委由協會依成績徵詢備取選手意願

後徵選派出。 

15. 器材服裝：需強制配戴頭盔安全帽及建議配戴護具，未配戴安全帽者將無法參加極限推廣組及

選拔賽賽事。 

16. 申訴：程序─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於30分鐘內簽字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試提出，並以

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提出申訴，同時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整，申訴不成時，沒收其保證

金充作大會基金。 

17. 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 

電話：07-355-6978 傳真：07-355-6962 

電子信箱：cycling.org.tw@gmail.com 

申訴信箱地址：81165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60號(自由車場左側) 
18. 運動禁藥管制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

選手注意事項： 
(一)任何參與國家代表隊選拔賽之選手均可能被抽測到藥檢，如拒絕檢測者，取消本次賽事
所有成績。 

(二)選手如因治療用途而必須使用禁用清單上之禁用物質或禁用方法時，須向財團法人中華運

動禁藥防治基金會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申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三)本次賽事之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截止日期為113年08月31日(比賽開始15日前)。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時間得於競賽規程公告前，先於協會官網公告年度行事曆。 

(四)運動禁藥相關規定請參閱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治基金會官網「公告」 

（https://www.antidoping.org.tw） 

(五)禁用清單：(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六)採樣流程：(網址：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mailto:cycling.org.tw@gmail.com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https://www.antidoping.org.tw/
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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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頒獎典禮：每位獲獎選手都必須穿著整齊服裝出席頒獎典禮，否則將取消得獎資格。 

20. 參賽人員請於113年09月14日(六)，下午17時，至台北南港極限運動中心報到、領取資料並出

席領隊及選手會議，以免權益受損。參賽者必須在領隊會議當天領取號碼布並完成確認手續，

否則將喪失參賽資格。 

21.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22. 表格：※※※※※※※※※※※※※※ 

1. 報名表(選拔組) 

2. 參賽選手保險&參賽選手(含隊職員)公假名單(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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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極限單車BMX-FREESTYLE錦標賽暨選拔賽 

報 名 表(選拔組) 
隊名： ⬜女子菁英組 

⬜男子菁英組 

⬜女子青年組 

⬜男子青年組 

地址： E-mail： 電話(手機)： 

領隊：教練： 管理： 隊長： 

編
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
號 

UCI ID註 

冊證號 

報名費 公假函 
就讀學校
或服務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本人報名資料，僅供主辦單位辦理本活動使用) 

 

 

 

 

 

隊伍負責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同意參加「113年全國極限單車BMX-FREESTYLE錦標賽暨選拔賽」於比賽期間，如
發生意外情事，與貴會無關，一切損失與責任，均由立切結書人負責，並願意放棄申訴抗辯權。 

此致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立切結書人：
身份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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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全國極限單車BMX-FREESTYLE錦標賽暨選拔賽 

 隊伍參賽選手保險&參賽選手(含隊職員)

公假名單(務必填寫) 
 

編
號 職稱 姓名 

性
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
號 

服務或就讀單位
全銜及其職稱 服務單位地址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若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列！ 


